
 



附件 

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标准化工作，推动农垦经贸流通、旅游以及“走出去”工作等方

面快速发展，创建良好的竞争环境，充分发挥协会引领行业发展

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化标准化工作

改革方案》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团体标准为自愿性标准。 

第三条  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 

（二）符合国家标准编制规则； 

（三）开放、公平、透明、协商一致； 

（四）符合市场、贸易需求，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第四条  团体标准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T/）、团体代号、

团体标准顺序号和年代号组成。团体代号由协会英文名称缩写

SFLA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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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团体标准的组织管理 

第五条  协会设立标准化委员会，研究协会标准化工作的总

体规划，负责团体标准的审批及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指导和审定等

工作。 

标准化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组成。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由协会秘书处提名产生，委员应当具有广泛的代

表性，可由来自企业、科研机构、检测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

门等相关领域推荐的专家组成。 

第六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团体标准制修订管理工作及其他日

常管理工作，包括负责标准计划的核准、上报和协调等。 

第三章 团体标准的制修订程序 

第七条  团体标准的制修订程序包括：提案和立项、起草、

征求意见和审查、通过和发布等程序进行。 

第八条 协会标准的提案和立项：协会各分支机构和会员单

位均可提出；协会根据行业发展需要提出；相关政府部门委托提

出。提出协会标准立项申请时应将项目申请书提交秘书处，由秘

书处统一组织标准化委员会评估。 

第九条  经标准化委员会评估批准立项的团体标准，由标准

化委员会负责组织工作组进行起草。工作组原则上由团体标准立

项申请单位负责组建。 

第十条  工作组完成标准草案后，应当向涉及本标准的生产

者、消费者、管理者、研究者等相关行业人员征求意见。征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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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的形式为信函征求意见或网上公开征求意见。 

第十一条  标准化委员会对团体标准进行审查。审查一般采

用会议审查形式；必要时，可采取函审形式。审查意见原则上应

协商一致。如需表决，必须获得不少于参与审查委员的四分之三

赞成票方为通过。 

第十二条  团体标准由秘书处统一编号，协会秘书长批准，

以协会公告形式发布。 

第十三条  团体标准由秘书处负责组织出版发行。 

第十四条  对于已有成熟标准草案的项目，可采用快速程序，

即由立项阶段直接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和审查阶段。 

第四章 团体标准的实施 

第十五条 鼓励协会有关部门、协会会员单位以及社会积极

宣传、推广、使用团体标准。 

第十六条 协会建立实施激励机制，表彰和奖励在团体标准

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七条 团体标准发布实施后，秘书处根据需要可组织对

其进行复审，以确认标准继续有效或者予以修订、废止，复审周

期原则上不超过三年。 

第五章 工作经费 

第十八条 协会团体标准的工作经费可以由以下形式支出：

项目承担单位和参与单位共同支出；通过项目招标的形式筹集项

目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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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协会团体标准的制修订和实施过程中，可以接受

相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赞助。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团体标准的版权属协会所有，任何组织、个人未

经协会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农垦经贸流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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